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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毫无疑问，非物质文 

化遗产十分重要，也非常值得保护。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保护”实际上存 

在合理性和可能性问题。以申报 “名录”为主要保护措施，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濒 

，隘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达到预期的保护成效 对于非物质文化道产而言，保护带 

有理想主义的成分，而保存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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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者、文化人和政府都在 

大张旗鼓地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似乎也毋庸置疑。但 由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保护”实际上存 

在合理性和可能性问题，对此有必要 

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分析。 

关于保护的合理性问题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各国都越 

来越强调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动机之一 ，就是 

强化对本国文化的认 同。但过分强调 

文化认同，可能反而会导致文化隔离。 

另外，当前大张旗鼓申报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还可能出现一个意外结果，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 “优劣”之 

分。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 

名录的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 

三六九等，那些没有进入各级名录的 

更为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理 

所当然可以被忽视，从而可能陷入更 

加危机的境地。比如端午节进入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下面注 

明了四个代表性区域，其他区域的端 

午节似乎就够不上 “遗产”资格，被 

排斥于遗产之外。这一做法显然违背 

了整体性保护的原则。 

文化遗产是一个生态链，每一个 

“链”都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人 

为地将之割断和区隔显然不利于其传 

承。人们在认识整体性原则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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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针对某一具体遗产事项而言，强 

调不能只顾及该事项本身，而必须保 

护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和生态环境。 

其实，整体性原则还应该包含不同地 

域的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加 

以保护，保持这一遗产形态的多元性。 

多元形态的文化遗产才是真正可持续 

发展的，而名录的申请与确立则可能 

导致文化遗产认识的单一化。正如贺 

学君所说：“我们所要保护的，正是这 

样一个文化整体。整体固然可以是众 

多局部的有机整合，但任何局部 (即 

便是最杰出的代表)，都不可能完全代 

替整体。倘若忽略这一原则，在 ‘保 

护’实践中，只重代表性事项，轻视 

乃至割弃其他相关事项，也会造成不 

应有的损失。 u刘魁立也曾明确表达 

同样的意见：“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综合保 

护，如果仅仅以个别 ‘代表作’的形 

式对 已经认证的文化片段进行 ‘圈护’， 

那就可能在保护个别文化片段的同时， 

漠视、忽略、遗弃或者伤害更多未被 ‘圈 

护’的优秀文化遗产。”l 

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濒 

临灭绝的，即都是仅存的，同时都具 

有一次性和独特性。从文化可持续发 

展和多样性的角度而言 ，都具有无可 

替代的价值。然而，所有有待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申报各级 “名 

录”，这也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都能得到保护，而是要有 

选择。这样，“保护”就可能陷入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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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的争夺和特权的炫耀 ，以致有些 

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得不 

到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报工作 

很是出色的广东为例 ，濒临灭绝的正 

字戏、白字戏和花朝戏没有被申报国 

家级名录，推出的反而是政府一年投 

人数千万的粤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其与 

人类的生存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即在 

人类生存境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和生活功能，并非取决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本身。人类生存离不开非物质 

文化遗产，所以需要加以保护。国务 

院 关于加强遗产保护工作 的通知 

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 

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 

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 

和礼仪与节庆、自然界和宇宙有关民 

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 

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 

的文化空间。”其传承和展演，从享用 

主体、表现形式到内涵，都离不开人，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 “活态” 

文化、是仍在流传中的文化。 

但是，与人们生活仍在发生关联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并不需要刻 

意保护，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足以使 

其延续下去。譬如京剧表演艺术，尽 

管为传统国粹，但不一定必须要列入 

保护名录，因为其传播范围仍比较广， 

有上百个剧 团和数以千万计的受众， 

比较容易与 日益扩张的大众传媒之间 

形成 良性互动关系，保证和促使其持 

续生存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在 

继续发展，没有发展或不具备发展前 

途和条件的，当然也就无需刻意保护， 

而那些仍在继续生成的，同样无需刻 

意保护。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顽强的 

生命力 已经历经数朝数代，至今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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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为适应不 鼓吹乐棚，始建于 1904年，其最具独 

同的生存环境 ，它们可以进行 自身调 特价值之处是使用了我国现存为数不 

节，不断改变生存策略，这不是人的 多的 “工尺谱”，但乐班早已解体，惟 

主观意识或人为作用所能左右的。德 一能读懂 “工尺谱”的杨成伟现在已有 

国哲学家加达默尔指出：“即使在生活 60岁了。景颇族妇女的老式筒裙，图 

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 案独特美观，织法复杂，现已无人能 

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 织。蒙古族独特的发声方式郝林朝尔 

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 现仅有几位高龄老人掌握，赫哲族 《伊 

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 玛堪》最后一位传人已于 1997年去世， 

新的价值。”。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鄂伦春族 “摩苏昆”演唱者也只剩下一 

所以能够遗留下来，绝非保护的结果， 位，辽宁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最后一位能 

而是它们满足了不同时代当地人们的 跳查玛舞的人已不在人世。这可以说是 

内在需求。保护者们总以为当下社会 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的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处境最为危机，消 境。对于它们而言，似乎难以通过保护 

亡的速度最快，“民族民问文化在社会 挽回灭绝的命运。事实上，如果过度保 

经济发展中遇到了危机，甚至遇到了消 护，还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其 

亡的危险”。” 其实，我国经历了许多 本来的运行轨辙和生存状态。的确 ，非 

次大变革的时期，每次都有大量的无 物质文化遗产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 

形文化遗产消失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 “小传统”，是一种弱势文化，普遍面临 

中。新旧更替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 着文化空间被挤压的威胁，似乎迫切需 

产发展的规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加以保护。但是保护并不能改变非物 

之所以能够流传，实际上并不在于人 质文化遗产的弱势地位，也不能消除可 

们认识到其价值，而在于其本身具备 能被灭绝的威胁。譬如，有数位老艺人 

了流传的内在基调。 身怀铸剑绝技，他们拥有口传心授的传 

关于保护的可能性问题 

按照国际国内通行说法，亟待保 

护的是濒临灭绝的，或者说是那些与 

现在人们生活逐渐脱离关系的非物质 

文化遗存。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入选的标准是 ：具有独特的文 

化价值和民族价值、濒临灭绝、具有 

完整的保护规划。“濒临灭绝”是相对 

比较 “硬性”的衡量标准。入选的条 

件除了这种遗产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的 

精髓之外，更重要的是正在濒临灭绝。 

像成功入选联合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古琴艺术，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这 

个时代，正是为了挽救这个 “濒危物 

种”，它才得以申报和人选。“濒临灭绝” 

意味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不再满 

足当地民众的普遍需求，远离了当地 

人的生 活，而仅仅为少数人所熟悉、 

掌握或享用。换句话说，某一项非物 

质文化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传承人 

屈指可数或其文化特质被异化，就将 

消亡灭绝。 

保护这些苟延残喘的文化遗产面 

临很大困难，因为时代已经将它们淘汰 

出局，许多民间艺术和技艺面临 “人死 

艺亡”的窘况。 据报道，黑龙江省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杨小班 

承，艺术构思和操作的手法技巧，铸造 

过程中的行业规矩、信仰禁忌等等，都 

仅存于他们身上，亟待抢救和保护。然 

而，任何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都必须依 

赖社会，必须有相当规模的接受群体才 

能正常地生存下来。铸剑产品早已没有 

了市场，即便让这几位老艺人带徒弟， 

这一文化遗产也很难长期传下去。 
一 般都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就是它的传 

承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或 

空间，是一种 “活态”的流动中的文化。 

而那些真正需要保护和值得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僵死的状态，已 

经失去了其生存的 “文化空问”，即便 

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也难以使之 “活态” 

起来。而那些仍处于 “活态”运行状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使其生存环境更为优 良，流行更为普及。 

但这些仍具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需求并不迫切，保护甚至为多余 

之举。这是一个悖论。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本用不 

着去保护”的说法，有学者曾提出批 

评 ：“随着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变迁，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项 目变异或消亡 

也是一种 自然规律。但我们必须强调 

的是，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变化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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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诸多原因，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往往是人为 的破坏。我们谈保护， 

首先是要保护它们按照 自身发展演变 

的内在规律去演变，而不是人为地去 

改变这种自然演变的进程。 这种说 

法确实不无道理，但同时也要注意， 

如 同 “人为的破坏”、“人为的改变” 
一 样，“保护 ”同样也是 “人为 的”。 

试图通过人为的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 

产 “按照 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去 

演变”，客观的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 

从近些年保护的实际情况看．保 

护最直接的效果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被有意识地纳入经济发展模式之中， 

成为发展经济的催化剂而被加以利用。 

显然，这些可供经济利用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仍旧有着比较旺盛的生命力，以 

之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出发点，实际上 

背离了保护的初衷。有学者批评说 “在 

服务于旅游开发的目的下，原生态的歌 

舞，按照当代肤浅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 

改造；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大量机械 

复制；古老村落成了喧嚣的闹市。从表 

面上看，似乎是被保护项目的繁荣，实 

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本质 

性伤害。”。 不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语境之下，当地政府充分挖掘和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单纯的遗产保护，可能只是一些 

民俗学者和传统文化守护者一厢情愿 

和美好的理想。 

关于保护与保存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 对 “保护”所作的定 

义是：“采取措施 ，确保 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命力 ，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 

面的确认 、立档、研究、保存、保护、 

宣传、弘扬、承传 (主要通过正规和 

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认为 “保护” 

的本质要义，在于维护和强化其 内在 

生命 ，增进其 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有学者分析说：“就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整体工程来说 ，仅有 ‘保存’ 

是远远不够的。相对而言，‘保存’操 

作简单，在实践层面较为容易，但难 

以持久。这是因为，‘保存 ’下来的东西， 

都是与它的原生态环境相分离了的一 

种孤立的存在，是从田野挪到‘玻璃罩’ 

中的一种 ‘橱窗物’。由于它与实际生 

存环境隔绝，故已经失去 自生长的能 

力，那种在 自然生存状态 中的竞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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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就更不复存在。久而久之 ，它必然 

会萎缩下去，直至完全失去生命力。"I 

这一对 “保护”的理解及要求，应该 

说已经成为政府和学者们的共识。“保 

存”被认为是低层次的，只有 “保护” 

才能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形 

式继续发展下去。其实，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身就是 自动又 自控的一个运动 

系统，随着社会发展可以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生存状况，以适应新的时代需 

求。如果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仍 

旧有着 比较旺盛的生命力，那很可能 

不是因为人为保护的缘 由，而是由于 

其生存环境为之提供了持续发展下去 

的多种可能性。 

有学者指出，对保护的认识有一 

误区，即 “将 ‘保护’和 ‘保存 ’混 

淆，‘保存’是基础文案工作，‘保护’ 

则是活态养护，属于发展性范畴。”l9 J 

实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保存” 

同样是神圣而崇高的行为，而且更加 

切合工作的实际。那些濒临灭绝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亟待抢救，通过各种手 

段使之成为永远的遗产，这才是理性 

和合理的态度与举措。另外，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具实体性，属于技术、行为、 

观念、符号系统和口头语言，不存在 

所谓搬迁或挪移的问题，即便将之从 

田野采集到橱窗里，实际生活中的无 

形文化遗产照样生存着，也就是说， 

保存不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 

态环境和原本生存状况；以静止、凝 

固的方式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损 

害其活态流变性的特点，不会使非物 

质文化遗产变成 “僵死”的东西。口 

头故事文本转化为书面记录文本之后， 

故事仍旧在口头流传，当地 民众也不 

会因为有了记录文本而去改变原有的 

故事演述模式和风格。而保护则不然， 

保护的动机是不满足于故事现在的讲 

述环境，所以必须要加以所谓的环境 

优化。出于美好的愿望，有的村建立 

了 “故事堂”，希望给全村人提供一个 

良好的故事演述的场所。结果适得其 

反，“故事堂”变成了麻将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论是具有生 

命力的还是濒临灭绝的，都需要加以 

保存，保存是绝对的，而保护则需要 

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任何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呈现或展示，大多依赖物化 

形态的 “道具”或相关民俗活动。我 

们在把握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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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不能对其 “物质”的因素和所依 

附的民俗形态视而不见。实际上，所 

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塑造或重 

构某一物质及相关联的民俗形态，但 

这种塑造和重构的努力往往不合时宜。 

譬如，一些哭丧歌原是某一地区传统 

丧葬仪式上的重要内容 ，随着丧葬改 

革 ，传统的丧葬仪式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哭丧歌的传承也就难 以为继。 

如果要保护哭丧歌这一歌唱传统，使 

之流传下去，就必须设法维护其最基 

本的生存环境，即恢复原本的丧葬仪 

式。然而，丧葬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 

由之路，恢复传统丧葬仪式既不可能 

也不必要。对于当地哭丧歌这一无形 

文化遗产而言，唯一的保护途径就是 

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方式将 

其完整地保存下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 

动因是其正在遭受人为的破坏，那么，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保护， 

就是要杜绝这种破坏行为。当务之急 

就是立法，明确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应受到的相应惩罚。然而，由于非 

物质是动态的、意识的、无形的、难 

以直观的，是否构成破坏的有时很难 

明确判断。其实，除了在 “封建迷信” 

这类话语霸权之下，一些属于民间信 

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遭受人为的 

灭绝之灾之外，人们一般不会故意去 

破坏和毁灭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目前的情况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迅 

速流失，主要是由于农村城镇化、社 

会发展的步伐加快所致。 

应当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 

质文化遗产往往很难区分，两者只是 

侧重点不同而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调查和研究，不能忽视其中 “物质” 

的形态。具像、直观的 “物质”形态， 

对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促使非物质文化得以流传， 

使之成为遗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离 

开了物质的成分，非物质也就无从展 

示，也不可能被保护。因此，单纯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难以达到预 

期效果，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有学者建议：“当前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还是抢救第一，对每个传承 

人都应写一本书，收集实物进展厅， 

对技艺进行录像，这样 ，如果某些文 

化记忆消失之后还可以通过这些手段 

保 留下来，给后人提供资料。” 非 

传 统 文化 与现 代 化 

物资文化遗产可以被理解、研究、保 

存，甚至被利用，但不需要人为的过 

度保护。以北京市为例，近些年保存 

了 153个项 目近 200卷的资料，包括 

文字、图片、音像、多媒体等多种形式。 

这些浩繁的资料经过系统整理和归档， 

为下一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打下了基础。如果说 “保护”，这才是 

真正行之有效的保护 (保存)。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马约尔在 文 

化遗产与合作 的前言中说：“保存与 

传扬这些有历史性的见证，无论是有 

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我们 

的 目的是唤醒人们的记忆。⋯⋯事实 

上，我们要继续唤醒人们的记忆，因 

为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这也是我们 

对未来一代所肩负的责任。”。“ 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无疑是满足和 

唤醒人们记忆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贺学君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的理 论 思 考 【J】．江 西社 会科 学， 

2005，(2)． 

【2】【11]刘魁立 ．非物质 文化遗产 

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J】．广西师范 

学院学报，2004，(4)． 

【5】(德 )加达默 尔 ．真理 与方法 

(上 卷)【M】 ．上 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 ， 

2004．365． 

【4】刘锡诚 ．保护 民间文化的迫切 

性 [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5]苑焕桥，王晓芳 ．北京门头沟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 策 

[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09，(5)． 

【6】王文章主 编 ．非物质 文化遗 

产概论 [M 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24—25． 

【7】王文章 ．非遗保护，问题何在? 

[N】．人 民日报海外版，2007-6—5(8)． 

【8】刘承华 ．“保存 ”与 “生存” 

的双重使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特殊性 【J】．星海音乐学院学 

报 ，2008，(4)． 

【9儿1 0】冯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 的实践与反思——中日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 ·鄞州论坛综述 [J】．民间文 

化论坛 ，2008，(6)． 

作者简介： 

万建 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 

文化人 类学研 究所教 授 ，博士生导师 ， 

北京市，1 00875。 

责任编辑 高寿仙 


